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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B_BD_c36_481936.htm ５４．下列哪些行为不属于侵

犯著作权的行为？ Ａ．某电视台为了报道油画展览的盛况，

在电视新闻中播放了展览的油画 Ｂ．某教授在世纪论坛上的

演讲词被电台全文报道 Ｃ．法院为了查证将张某发表的文章

复制了３篇 Ｄ．出版杜将蒙文发表的作品翻译成汉文在国内

出版发行 解析：本题考查著作权法规定的关于合理使用作品

范围的知识。 这也是一个直接考查法律条文的题目。根据著

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

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

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１

）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２）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

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３）为报道时事新闻，在

报纸、期刊、广播、电视节目或者新闻记录影片中引用已经

发表的作品。故选项Ａ不属侵犯著作权的行为。（４）报纸

、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

广播电台、电视台已经发表的社论、评论员文章。（５）报

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

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故选项Ｂ不

属侵犯著作权的行为。（６）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

，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

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７）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使用已

经发表的作品。故选项Ｃ不属侵犯著作权的行为。（８）图



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

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９）免费表演已经发

表的作品。（１０）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

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象。（１１）将已经发表的

汉族文学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在国内出版发行。选项Ｄ

表述与本规定相反，属于侵犯著作权的行为。（１２）将已

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 答案：ＡＢＣ ５５．甲因出国

留学，将自家一幅名人字画委托好友乙保管。在此期间乙一

直将该字画挂在自己家中欣赏，来他家的人也以为这幅字画

是乙的，后来乙因做生意急需钱，便将该幅字画以３万元价

格卖给丙。甲回国后，发现自己的字画在丙家中，询问情况

后，向法院起诉。下列有关该纠纷的表述中哪些是正确的？ 

Ａ．乙与丙之间的买卖合同属于无效合同 Ｂ．乙与丙之间的

买卖合同属于效力未定的合同 Ｃ．甲对该幅字画享有所有权 

Ｄ．丙对该幅字画享有所有权 解析：本题考查关于效力未定

合同和善意取得的知识。 效力未定的合同，是指其有效或无

效处于不确定状态，尚待享有形成权的第三人同意（追认）

或拒绝的意思表示来确定其效力的合同。其特征是：（１）

效力未定的合同的效果效力处于悬而未决的不确定状态之中

；（２）效力未定合同的效力确定取决于享有形成权的第三

人的行为；（３）效力未定合同经同意权人同意后，其效力

确定溯及于行为成立时。本题所涉及的乙丙之间的买卖合同

即属于效力未定的合同。 善意取得是指原物由占有人转让给

善意第三人（即不知占有人为非法转让而取得原物的第三人

）时，善意第三人一般可取得原物的所有权，所有权人不得

请求善意第三人返还原物。这里的原物只限于动产，不动产



不能善意取得。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根据不同情况决定是否

返还原物。（１）如果第三人是无偿地从无权转让该项财产

的占有人那里取得财产，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向该第

三人请求返还原物。（２）第三人如果是有偿地并善意地从

占有人处取得财产，即他支付了适当的价金，并且也不知道

或不可能知道占有人无转让财产的权利。这种情况下，要区

分占有人的占有是否是基于所有人的意思取得的。如果占有

人的占有不是基于所有人的意思取得的，善意第三人不能取

得原物的所有权，所有人有权向第三人请求返还原物。如果

占有人的占有是基于所有人的意思取得的，如所有人将财产

租给他人使用、交给他人保管，占有人（承租人、保管人）

滥用所有人的信任而非法转让，这时善意第三人取得原物的

所有权，所有人无权向第三人要求返还原物，他只能要求非

法转让人赔偿损失。 本题中甲将名人字画委托乙保管，给他

人造成的印象是这幅字画是乙的。后乙急需钱将该幅字画以

３万元价格卖给丙。首先，乙作为占有人对字画的占有是基

于所有人甲的意思取得，即是甲将字画交给乙保管。其次，

乙作为保管人滥用了所有人甲的信任而非法转让，所以此时

善意第三人丙取得了字画的所有权。所有人甲无权向丙要求

返还原物，他只能要求非法转让人乙赔偿损失。故选项Ｄ为

正确表述。 答案：ＢＤ ５６．甲、乙共同完成一项发明，就

该项发明的专利申请权所作的下列判断中，哪些是正确的？ 

Ａ．如果甲不同意申请专利，乙可以自行申请 Ｂ．如果甲放

弃其专利申请权，乙可以单独申请，但取得专利后，甲有免

费使用的权利 Ｃ．如果甲准备转让其专利申请权，应签订书

面合同 Ｄ．如果甲准备转让其专利申请权，乙在同等条件下



有优先受让的权利 解析：本题考查合同法规定的关于技术开

发合同的知识。 这也是一个直接考查法律条文的题目，具体

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三百四十条。依据该条第一款规定，合

作开发完成的发明创造，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申请专

利的权利属于合作开发的当事人共有。当事人一方转让其共

有的专利申请权的，其他各方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受让的权

利。故选项Ｄ为正确判断。该条第二款规定，合作开发的当

事人一方声明放弃其共有的专利申请权的，可以由另一方单

独申请或者由其他各方共同申请。申请人取得专利权的，放

弃专利申请权的一方可以免费实施该专利。故选项Ｂ为正确

判断。该条第三款规定，合作开发的当事人一方不同意申请

专利的，另一方或者其他各方不得申请专利。故选项Ａ判断

错误。根据合同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技术转让合同包括

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技术秘密转让、专利实施许

可合同。技术转让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故选项Ｃ为正确

判断。 答案：ＢＣＤ ５７．下列关于保险合同性质的表述中

哪些是正确的？ Ａ．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 Ｂ．保险合同是格

式合同 Ｃ．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 Ｄ．保险合同是诺成合同 解

析：本题考查保险法规定的关于保险合同特征的知识。 本题

主要测试考生对保险法理论部分的掌握，该部分理论比较抽

象，需要考生仔细琢磨、反复阅读才能理解。保险合同是指

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合同具

有的特征包括：（１）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射幸的本意是

碰运气。所谓射幸合同，就是指合同当事人一方支付的代价

所获得的只是一个机会，对投保人而言，他有可能获得远远

大于所支付的保险费的效益，但也可能没有利益可获；对保



险人而言，他所赔付的保险金可能远远大于其所收取的保险

费，但也可能在收取保险费以后不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

保险合同的这种射幸性质是由保险事故的发生具有偶然性的

特点决定的，即保险人承保的危险或者保险合同约定的给付

保险金的条件的发生与否，均为不确定。故选项Ａ为正确表

述。（２）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保险人的危险补偿责

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事人的诚实信用，尤其是投保人和

被保险人的诚实信用，这一方面是因为保险合同效力取决于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信息披露程度；另一方面，保险标的

一般情况下由被保险人控制，被保险人的任何非善意的行为

将可能构成保险标的危险程度的增加或者促成保险危险的发

生，所以法律对于保险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诚

实信用程度的要求远远高于对一般人的要求。（３）保险合

同是附和合同。所谓附和合同，也称格式合同、标准合同或

定式合同，是指由一方预先拟订合同的条款，对方只能表示

接受或者不接受，即订立或不订立合同，而不能就合同的条

款内容与拟订方进行协商的合同。保险合同的条款是由保险

人单方面预先制订而成立的标准化合同。在订立保险合同时

，投保人只能被动地服从、接受或者拒绝保险方提出的条件

，所以具有较强的附和性。故选项Ｂ为正确表述。（４）保

险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保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互享权利

、互负义务的合同，属于双务合同，即在保险合同中，投保

人负有依照合同的约定交纳保险费的义务，而保险人则负有

按约定的条件支付保险金的义务。保险合同的有偿性，是指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获得的保险赔偿或者给付是以投保人

交纳保险费为对价的；相应地，保险人所收取的保险费则是



以今后可能赔偿给付或者保险金为对价的。故选项Ｃ为正确

表述。（５）保险合同是诺成、不要式合同。要式合同是指

法律要求合同的成立必须采用特定方式的合同，非要式合同

则是指不要求采用特定方式的合同。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

投保人提出保险请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

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根据这一规定，保险合同的成立

取决于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合意，即双方就保险合同的条

款达成一致，而无须履行特定方式，所以保险合同属于诺成

、不要式合同。保险人签发保单或其他保险凭证的行为是履

行合同的行为，而非合同成立的要件。故选项Ｄ为正确表述

。 答案：ＡＢＣＤ ５８．甲企业与乙企业就彩电购销协议进

行洽谈，其间乙采取了保密措施的市场开发计划被甲得知。

甲遂推迟与乙签约，开始有针对性地吸引乙的潜在客户，导

致乙的市场份额锐减。下列说法中哪些是正确的？ Ａ．甲的

行为属于正常的商业竞争行为 Ｂ．甲的行为违反了先合同义

务 Ｃ．甲的行为侵犯了乙的商业秘密 Ｄ．甲应承担缔约过失

责任 解析：本题考查合同法规定的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知识

。 缔约上的过失，是指在合同成立之前的缔约过程中，因缔

约人一方致合同不成立或无效所具有的过失，因该过失承担

的责任，称缔约过失责任。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不同，

违约责任是以合同的有效成立为基础，而在合同成立前，因

过失致使相对人受损害时，不能依合同请求损害赔偿，只能

依缔约过失责任请求赔偿。 缔约过失责任成立的条件包括：

（１）当事人违反先合同义务。先合同义务是指要约生效后

，合同成立之前，缔约双方当事人在磋商时发生的说明、告

知、注意等义务。（２）有过失，即当事人只对自己缔约时



的故意或过失负责。（３）有损失，即因缔约过失行为导致

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损失，信赖利益是指缔约相对人因相信合

同会有效成立而付出的费用或直接财产的减少。 缔约过失责

任适用的情形包括以下四种：（１）恶意磋商致合同不成立

，即当事人一方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致合同不成立

的缔约过失。根据前合同义务，缔约双方在接触时有诚意缔

约、互相协商义务，如果为缔约恶意磋商或突然恶意中断交

涉，则构成该类型的缔约过失。非恶意的过失中断交涉致使

合同不成立的，即使当事人受损害，也不负缔约过失的赔偿

责任。（２）隐瞒重大事项或提供虚假情况，即当事人一方

缔约时故意隐瞒与缔约有关的重大事项或提供虚假情况的过

失。故意隐瞒与缔约有关的重大事项或提供虚假情况可构成

欺诈，若受欺诈之当事人不行使撤销权，合同仍为有效，即

受欺诈人放弃权利；若其行使撤销权，使合同因撤销而归于

无效的，可请求相对人负担缔约过失之赔偿责任。（３）违

反保密义务之过失，即当事人一方泄露或不正当使用缔约时

获悉的他方当事人商业秘密的过失。在缔约交涉时，如果获

悉对方的商业秘密的，当事人有保密义务不得向他人泄露，

也不得使用，否则就构成缔约上的过失。该类型缔约上的过

失，是当事人违反前合同义务，包括保密和不得不正当使用

两种情况，只要当事人违反其中一项，无论合同是否成立或

故意过失，都要负缔约上的过失责任。（４）违反诚实信用

的其他缔约过失行为。这是合同法为其他没有归纳但也属于

缔约过失的类型，提供的法律适用空间。 本题也是测试考生

对民法理论部分的掌握，由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缔约

过失责任只是简单的法律条文，所以对该部分知识，仍须考



生研究其理论才能正确解答。在掌握理解上述理论的基础上

，我们再来分析本题。本题中甲得知乙采取了保密措施的市

场开发计划后，采取推迟签约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吸引乙的

潜在客户，导致乙的市场份额锐减。甲公司的这一行为不但

违反了先合同义务、而且侵犯了乙的商业秘密，因此甲应承

担缔约过失责任。故只有选项Ａ为错误说法。答案：Ｂ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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